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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
區
發
展
洛
姐
輔
導
座
談
會
報
告

豆戶

明

才子

弘一--~

前

本
中
心
八
十
年
度
社
區
發
展
巡
姐
輔
導
工
作
，
已
於
七
十
九
年
十
二
月
至
八
十
年
元

月
，
分
別
於
臺
北
市
、
高
雄
市
、
宜
蘭
縣
、
嘉
義
縣
、
新
竹
縣
、
苗
栗
縣
等
縣
市
巡
迴
辦

理
完
畢
。
此
項
計
畫
係
由
中
心
訓
練
組
王
主
任
培
勳
主
持
座
談
，
並
對
各
縣
市
自
行
選
定

的
輔
導
項
目
講
解
說
明
，
各
組
政
府
社
政
主
管
及
社
區
業
務
承
辦
人
亦
應
邀
列
席
，
且
當

場
解
答
各
社
區
理
事
會
及
社
區
基
層
工
作
人
員
等
所
提
問
題
與
質
泉
。
此
一
座
談
除
增
進

故
此
了
解
，
澄
清
政
策
法
令
提
點
外
，
亦
有
助
復
此
溝
通
、
交
換
工
作
推
動
實
務
經
驗
，

收
汲
長
引
優
之
殼
。

中
心
年
度
社
區
發
展
巡
姐
輔
導
工
作
，
為
求
符
合
社
區
基
層
工
作
人
員
推
展
社
區
工

作
需
求
，
增
進
其
實
務
工
作
專
業
知
能
，
期
發
揮
巡
迴
輔
導
功
紋
，
特
灌
集
社
會
司
及
本

中
心
出
版
品
與
祖
聽
教
材
，
擬
列
十
入
種
重
點
輔
導
項
目
，
依
中
央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重
點

項
目
，
配
合
地
方
工
作
執
行
實
際
需
求
，
作
為
年
度
輔
導
項
目
擬
定
現
劃
之
參
攘
，
計
包

括
社
區
理
事
會
輔
導
、
社
區
基
金
勸
募
、
育
幼
托
兒
、
背
少
年
活
動
、
媽
媽
教
室
、
殲
障

福
利
、
老
人
休
閒
安
養
、
社
會
工
作
員
介
紹
、
志
願
服
務
、
會
議
現
範
、
民
俗
童
玩
、
休

閒
活
動
、
衛
生
保
健
、
水
耕
栽
培
、
社
區
勤
儉
動
手
做
、
社
區
犯
罪
防
治
、
社
區
太
陽
能

利
用
示
範
、
社
區
網
版
印
刷
等
，
由
各
受
輔
導
縣
市
視
該
地
社
區
特
性
需
要
選
定
項
目
實

施
;
接
受
輔
導
六
縣
市
皆
能
配
合
各
社
區
實
際
狀
況
，
針
對
社
區
迫
切
問
題
與
社
會
普
遍

性
需
要
，
選
擇
輔
導
項
目
，
如
社
區
理
事
會
輔
導
，
社
區
犯
罪
防
治
，
青
少
年
活
動
等
，

以
提
供
社
區
基
層
工
作
人
員
新
概
念
及
做
法
，
作
為
往
後
工
作
推
行
之
參
考
。

，
本
年
度
辦
理
之
座
談
輔
導
，
承
蒙
臺
北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第
五
科
林
科
長
秀
錦
'
高
雄
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第
四
科
林
股
長
步
梯
，
臺
灣
省
政
府
社
會
處
三
科
洪
國
芳
先
生
等
不
辭
辛

勞
同
赴
各
地
，
協
調
聯
繫
並
解
答
相
關
問
題
，
至
為
感
佩
;
而
各
縣
市
社
區
業
務
承
辦
單

位
協
助
場
地
佈
置
及
餐
飲
點
心
之
代
辦
諮
事
宜
，
併
此
致
謝
。
末
年
各
縣
市
參
與
座
談
人

員
包
括
社
區
理
事
長
、
理
事
、
總
幹
事
、
社
會
工
作
員
、
社
區
業
務
承
辦
人
員
、
及
社
區

熱
心
人
士
等
計
二
百
三
十
餘
人
，
會
中
針
對
當
前
社
區
工
作
之
政
策
法
規
、
人
事
編
制
、

實
際
執
行
之
利
弊
得
失
，
懇
切
建
言
，
對
於
以
往
工
作
心
得
之
砌
磋
交
流
、
傳
承
經
驗
，

實
彌
足
珍
貴
，
其
所
提
意
見
與
建
議
，
雖
已
經
各
級
政
府
列
席
代
表
詳
細
解
說
，
並
灌
集

為
往
後
工
作
的
參
考
，
然
為
反
映
當
前
社
區
工
作
之
現
況
及
問
題
，
以
下
即
針
對
今
年
度

社
區
巡
迴
輔
導
座
談
時
，
與
會
人
員
所
提
意
見
興
建
議
彙
整
分
列
如
後
，
俾
供
各
界
規
劃

改
進
之
參
考
。曹

長
叫
叮
叮
刮
吋
弱
之

且
月
A
U
Y
H
F
E

祠

一
、
社
區
理
事
會
組
給

1

「
社
區
理
事
會
組
織
章
程
範
本
」
中
規
定.. 

理
事
長
、
理
事
任
期
二
年
，
連
選
得

連
任
一
次
;
此
條
文
任
期
太
鎧
且
規
定
太
紋
，
熱
心
社
區
工
作
者
無
法
繼
續
為
社 期五十.ii..第刊手反發區社-144 一



區
服
務
，
建
議
能
延
長
任
期
並
可
無
限
制
連
任
。
(
宜
蘭
縣
、
嘉
義
縣
、
高
雄
市

、
新
竹
縣
、
苗
栗
縣
)

立
社
區
理
事
會
的
組
織
定
位
為
何
?
究
竟
屬
人
民
團
體
抑
或
為
鄉
鎮
公
所
之
民
政
學

位
，
建
議
能
明
確
定
位
之
，
以
對
社
區
推
動
較
有
利
，
活
動
推
展
較
易
。
(
宜
蘭

縣、
a

社
區
理
事
會
無
法
人
地
位
，
理
事
長
按
章
共
名
之
文
件
無
實
際
監
督
之
權
，
如
經

費
或
工
程
發
生
弊
端
或
問
題
，
要
如
何
處
理
，
誰
承
搶
責
任
?
(
宜
蘭
縣
)

4

關
於
社
區
總
幹
事
的
遴
聘
問
題
，
宜
蘭
縣
各
社
區
總
幹
事
，
民
政
單
位
規
定
都
由

村
里
幹
事
兼
任
;
其
中
「
社
區
理
事
會
組
織
章
程
範
本
」
規
定
得
自
村
里
幹
事
兼

任
，
而
民
國
七
十
一
年
民
政
廳
頒
布
「
臺
灣
省
強
化
村
里
組
織
功
能
貫
徹
向
下
紮

根
方
案
」
第
三
條
規
定
社
區
發
展
為
村
里
幹
專
業
務
項
目
之
一
，
宜
蘭
縣
政
府
間

以
適
用
此
法
令
，
命
令
村
里
幹
事
兼
任
社
區
總
幹
事
，
已
施
行
入
年
了
，
社
區
理

事
會
的
組
織
功
能
仍
無
法
發
揮
，
而
七
十
入
年
省
政
府
社
區
幹
部
研
習
証
資
料
第

二
十
頁
指
示•• 

「
社
區
總
幹
事
宜
由
社
區
內
人
士
搶
任
，
不
宜
由
社
區
外
人
士
擔

任
，
以
符
合
社
區
主
動
自
主
的
特
性
。
」
，
雖
村
里
幹
事
協
助
政
府
服
務
社
區
為

必
然
的
業
務
，
然
村
里
幹
事
本
身
業
務
繁
多
叉
調
動
頻
繁
，
對
於
社
區
的
工
作
無

法
持
輯
推
行
，
但
社
區
的
工
作
不
應
斷
斷
續
韻
，
故
宜
考
慮
不
由
村
里
幹
事
兼
任

社
區
總
幹
事
，
而
宜
蘭
縣
硬
性
規
定
只
是
鄉
鎮
為
方
便
指
揮
，
以
應
付
上
級
考
查

方
便
，
接
高
考
該
成
績
，
如
此
做
法
是
否
得
當
應
審
慎
考
量
。
(
宜
蘭
縣
)

E

社
區
理
事
會
結
構
讀
加
強
，
如
舉
辦
社
區
議
習
，
亦
應
邀
請
理
事
亦
參
加
，
以
提

升
理
事
專
業
知
識
;
並
且
對
社
區
人
員
的
訓
練
亦
應
加
強
，
以
培
植
社
區
發
展
人

力
人
才
。
(
宜
蘭
縣
、
新
竹
縣
)

P訊
社
區
總
幹
事
的
聘
任
問
題
，
依
規
定
社
區
總
幹
事
如
未
經
理
事
會
聘
任
郎
為
非
法

，
其
所
辦
業
務
為
不
合
法
的
，
而
一
般
文
件
、
經
費
的
報
銷
都
由
總
幹
事
具
名
按

章
，
如
發
生
問
題
應
如
何
處
理
?
(
宜
蘭
縣
)

1

社
區
總
幹
事
津
貼
僅
六
百
元
實
在
太
少
，
連
交
通
費
都
不
侈
，
且
叉
無
公
、
勞
保

險
(
村
里
幹
事
采
任
者
除
外
)
之
保
障
，
實
缺
乏
鼓
勵
，
應
考
慮
增
加
津
貼
及
福

利
。
(
宜
蘭
縣
、
臺
北
市
、
嘉
義
縣
、
苗
栗
縣
)

Q
a
社
區
總
幹
事
應
改
為
專
任
，
如
此
工
作
推
動
才
較
順
利
。
(
宜
蘭
縣
、
新
竹
縣
)

n
訊
社
區
理
事
長
二
屆
任
滿
後
，
對
於
卸
任
理
事
長
可
否
仿
照
「
師
鐸
獎
」
等
，
設
置

專
屬
優
秀
理
事
長
獎
座
表
揚
之
，
作
為
其
推
動
工
作
的
誘
因
。
(
宜
蘭
縣
)

必
「
社
區
理
事
會
組
織
章
程
範
本
」
限
制
社
區
的
發
展
空
間
，
造
成
單
一
模
式
的
組

織
功
能
，
毫
無
彈
性
可
言
，
應
賦
于
社
區
理
事
會
更
大
的
發
展
空
間
。
(
宜
蘭

縣
)

1
社
區
理
事
長
每
年
出
鎮
出
力
，
可
否
考
慮
依
志
願
服
務
登
錄
要
點
方
式
，
頓
發
動
…

心
服
務
的
證
件
。
(
宜
蘭
縣
)

立
社
區
理
事
長
與
理
事
故
選
可
否
考
慮
全
縣
市
各
社
區
統
一
日
期
一
次
改
選
。
(
臺

北
市
、
新
竹
縣
、
苗
栗
縣
)

也
臺
北
市
里
長
改
選
後
，
市
長
即
召
開
全
市
旦
長
大
會
溝
通
相
關
問
題
;
社
區
理
事

會
改
選
後
，
卸
未
有
市
長
、
社
會
局
長
或
其
他
長
官
召
集
全
市
新
當
選
理
事
長
們

作
意
見
交
換
，
而
理
事
會
工
作
比
里
鄰
還
多
，
市
府
顯
然
對
社
區
發
展
不
重
棍
。

(
臺
北
市
)

刊
此
社
區
工
作
人
員
不
易
找
並
缺
乏
意
願
'
「
理
事
會
改
選
」
的
不
合
理
現
定
應
去
除

，
以
免
人
才
不
繼
。
(
高
雄
市
)

也
社
區
工
作
吃
力
不
討
好
，
社
區
理
事
會
中
毫
級
人
事
經
費
且
津
貼
少
，
完
全
由
主

事
人
掏
腰
包
難
以
維
持
，
等
公
家
補
助
更
難
，
應
如
何
解
決
?
(
高
雄
市
)

也
社
區
理
事
長
與
村
里
長
改
選
日
期
能
否
一
起
辦
，
以
免
重
復
浪
費
人
力
。
(
新
竹

縣
、
苗
栗
縣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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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
社
區
召
開
會
議
比
照
人
民
團
體
規
定
辦
理
，
實
無
法
依
「
章
程
」
中
規
定
達
到
二

分
之
一
以
上
人
員
與
會
，
會
議
常
難
以
召
集
成
功
，
因
章
程
之
不
符
實
際
，
各
社

區
只
好
違
法
辦
理
，
為
何
讀
半
數
以
上
人
員
出
席
才
能
開
會
改
選
?
(
新
竹
縣
)

路
社
區
理
事
會
改
選
，
不
要
以
召
開
戶
長
會
議
方
式
來
選
舉
;
一
股
人
民
團
體
三
次

開
會
不
成
即
可
註
鈴
，
但
社
區
理
事
會
可
註
銷
否
?
理
事
會
改
選
可
考
慮
依
一
般

民
代
選
舉
，
採
不
記
名
方
式
，
由
早
上
八
點
至
下
午
五
點
期
間
投
票
，
依
票
數
高

低
決
定
當
選
否
，
以
符
實
際
。
(
新
竹
縣
)

間
建
議
如
為
一
村
旦
一
社
區
，
則
規
定
村
里
長
即
為
社
區
理
事
長
、
鄰
長
為
理
事
，

如
社
區
跨
兩
村
里
以
上
，
有
舉
行
選
舉
。
(
新
竹
縣
)

別
建
議
村
里
長
不
必
為
當
然
理
事
，
可
改
為
理
事
的
當
然
候
選
人
，
不
必
困
村
里
長

卸
任
而
讀
卸
理
事
職
務
，
造
成
困
擾
。
(
新
竹
縣
)

們
心
章
程
中
現
定
村
里
幹
事
得
兼
任
總
幹
事
，
問
題
多
，
應
只
彈
性
協
助
社
區
，
不
要

硬
性
規
定
。
(
苗
栗
縣
、
宜
蘭
縣
)

泣
理
事
長
、
理
事
改
選
，
可
否
請
省
府
開
定
「
屆
期
」
，
或
考
慮
其
他
辦
法
解
決
。

(
苗
栗
縣
)

抵
加
強
社
區
理
事
會
成
員
訓
練
，
理
事
會
成
員
素
質
不
很
高
，
應
有
專
業
的
基
本
訓

練
，
以
利
社
區
工
作
的
推
動
。
(
苗
栗
縣
、
新
竹
縣
、
高
雄
市
)

叫
品
省
府
社
區
考
駭
頒
獎
，
不
應
只
邀
請
鄉
鎮
長
、
社
區
理
事
長
與
會
，
可
否
考
慮
對

社
區
總
幹
事
或
其
他
工
作
幹
部
亦
邀
請
，
以
慰
其
辛
勞
，
增
加
榮
譽
感
。
(
新
竹

縣

二
、
基
礎
工
程
建
設•• 

1

省
政
府
、
縣
市
政
府
無
專
款
補
助
社
區
，
社
區
璟
境
美
化
、
綠
化
及
硬
體
建
設
維

護
難
以
推
行
，
建
議
按
年
攘
款
補
助
，
以
利
社
區
璟
境
維
護
與
社
區
工
作
之
推
動

。
(
宜
蘭
縣
、
高
雄
市
、
新
竹
縣
、
嘉
義
縣
)

Z

目
前
社
區
生
產
建
設
基
金
學
息
作
為
社
區
的
維
護
經
費
或
活
動
組
費
頗
感
不
足
，

可
否
考
慮
增
加
建
設
基
金
數
額
或
專
款
補
助
維
護
費
(
宜
蘭
縣
、
新
竹
縣
、
嘉
義

縣

a

社
區
基
礎
工
程
建
設
的
招
標
宜
由
鄉
鎮
公
所
負
責
，
不
應
由
社
區
理
事
會
來
傲
，

因
社
區
理
事
會
制
度
不
健
全
，
地
位
不
現
確
，
活
動
文
多
，
故
宜
由
鄉
鎮
公
所
負

責
才
好
。
(
宜
蘭
縣
)

A

“
活
動
中
心
的
產
權
不
屬
於
社
區
理
事
會
所
有
，
工
程
偷
工
減
料
或
發
生
糾
紛
時
，

應
由
誰
負
責
?
(
宜
蘭
縣
)

巨
大
部
份
社
區
建
有
活
動
中
心
，
然
多
米
善
加
利
用
，
且
設
備
有
待
加
強
，
然
擴
充

設
備
所
需
經
費
頗
感
困
難
，
應
如
何
克
服
?
如
何
申
詩
經
費
?
(
宜
蘭
縣
、
苗

栗
縣
)

n
a
a臺
北
市
區
里
調
整
，
原
有
區
公
所
硬
體
建
築
空
留
，
可
否
開
放
供
作
社
區
活
動
中

心
，
以
解
決
社
區
辦
活
動
尋
找
場
地
之
困
難
。
(
臺
北
市
)

7
.
目
前
政
府
機
構
許
多
地
下
室
空
而
不
用
貫
浪
費
資
源
，
應
考
慮
作
為
社
區
活
動
中

心
，
以
解
決
都
市
地
區
活
動
場
地
尋
找
不
易
之
問
題
。
(
臺
北
市
)

。
。
臺
北
市
土
地
價
格
昂
貴
，
活
動
中
心
用
地
取
得
困
難
，
可
否
考
慮
於
公
園
中
興
建

小
型
活
動
中
心
為
社
區
活
動
或
辦
公
之
用
。
(
臺
北
市
)

訊
社
區
本
身
經
贊
有
跤
，
借
用
學
校
場
地
讀
付
費
，
可
否
請
市
府
發
函
協
調
，
社
區

可
免
費
使
用
學
校
場
地
，
然
場
地
維
護
及
清
潔
白
社
區
負
責
。
(
臺
北
市
)

也
社
區
發
展
經
費
籌
措
困
難
，
社
區
辦
理
基
礎
工
程
建
設
所
節
餘
的
物
質
或
企
業
搞

贈
之
質
物
，
能
否
轉
授
為
現
金
，
以
作
為
社
區
其
他
工
作
或
活
動
使
用
，
避
免
資

源
浪
費
。
(
嘉
義
縣
)

立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籌
建
困
難
，
土
地
取
得
申
請
不
易
，
如
坪
數
不
M
V文
無
法
開
建
，

而
公
有
土
地
取
得
常
因
隸
屬
單
位
不
同
取
得
難
易
有
別
，
某
此
一
一
單
位
可
免
費
攘
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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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某
些
則
氯
購
置
，
使
經
費
更
加
提
襟
見
拙
，
可
否
請
省
府
協
調
相
關
單
位
，
公

有
土
地
如
作
為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用
地
，
經
申
請
勘
察
合
格
後
可
免
費
擺
給
，
以
利

活
動
中
心
之
籌
建
。
(
嘉
義
縣
)

立
社
區
基
礎
工
程
建
設
之
工
程
發
包
應
由
建
設
科
辦
理
，
才
符
合
專
才
專
用
，
民
政

課
或
社
會
課
實
無
專
業
能
力
辦
理
此
事
。
(
新
竹
縣
)

臼
基
礎
工
程
建
設
所
需
經
費
龐
大
，
以
其
餘
款
項
再
來
推
動
生
產
福
利
與
精
神
倫
理

建
設
，
質
感
困
難
，
可
否
考
慮
基
礎
工
程
交
政
府
有
關
部
門
負
責
，
以
節
省
社
區
人

力
財
力
。
(
苗
栗
縣
)

三
、
生
產
福
利
建
設

.. 

1

臺
北
市
因
考
慮
都
市
特
性
而
與
臺
灣
省
社
區
發
展
的
方
式
與
做
法
差
距
頗
大
，
然

如
公
共
造
藍
、
建
設
基
金
、
托
見
所
補
助
款
等
皆
付
之
闕
如
，
對
社
區
工
作
的
推

動
更
加
不
易
。
(
臺
北
市
)

立
社
區
人
口
老
化
，
老
年
人
數
多
，
市
府
每
年
只
補
助
社
區
長
壽
俱
樂
部
一
萬
五
千

元
，
實
在
太
少
，
能
否
按
社
區
實
際
老
人
人
數
撥
給
。
(
高
雄
市
)

a

鄉
村
社
區
老
年
人
多
，
長
壽
俱
樂
部
成
員
多
，
但
政
府
經
費
補
助
少
，
活
動
難
推

展
。
(
新
竹
縣
)

A
t
省
府
提
出
的
社
區
福
利
服
務
體
系
推
動
模
式
、
項
目
不
移
明
確
，
建
議
問
確
範
定

使
基
層
有
所
依
循
。
(
新
竹
縣
)

E

目
前
社
區
生
產
建
設
基
金
五
十
萬
華
息
有
限
，
建
議
揖
高
為
一
百
萬
。

(
新
竹

縣
〉

F
U
某
些
一
社
區
無
生
產
建
設
基
金
，
社
區
無
基
金
華
息
缺
辦
公
費
，
可
否
由
政
府
補
助

辦
公
雜
吏
。
(
苗
栗
縣
、
嘉
義
縣
)

1

建
議
社
區
托
見
所
設
保
育
員
。
(
苗
栗
縣
)

。
。
建
議
社
會
工
作
員
應
巡
姐
至
各
社
區
服
務
。
(
苗
栗
縣
、
臺
北
市
、
新
竹
縣
)

訊
社
區
為
自
立
自
足
應
以
產
置
壺
，
男
設
置
社
區
基
金
，
以
善
用
資
源
廣
籌
財
源
。

(
苗
栗
縣
)

四
、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:

1

社
區
媽
媽
教
室
師
資
聘
請
甚
難
，
建
議
社
會
局
能
協
調
救
國
團
或
相
關
單
位
，
如

有
相
關
訓
練
能
提
供
名
額
給
社
區
，
以
訓
練
社
區
人
才
，
學
成
後
可
回
社
區
服
務

。
(
臺
北
市
)

Z

社
區
守
望
相
助
組
轍
經
費
有
限
，
是
否
可
請
教
育
單
位
於
學
生
勞
作
課
程
加
入
守

望
相
助
器
材
的
介
紹
或
實
際
製
作
示
範
'
以
使
學
童
能
了
解
守
望
相
助
之
意
義
。

(
臺
北
市
)

a

青
少
年
活
動
辦
理
籌
畫
易
，
但
經
費
籌
集
難
，
而
沒
錢
難
做
事
，
如
倍
加
自
費
則
參

加
意
願
較
低
，
建
議
政
府
能
增
加
補
助
。
(
高
雄
市
)

4
內
政
部
規
定
活
動
辦
理
領
三
分
之
一
自
籌
款
，
才
撥
三
分
之
二
補
助
款
，
而
大
型

活
動
經
費
龐
大
，
自
籌
款
難
募
集
，
政
府
補
助
款
叉
七
折
八
扣
，
建
議
政
府
補
助

能
如
實
接
給
0
(
高
雄
市
)

E

社
區
活
動
辦
理
，
承
辦
人
員
應
多
用
腦
筋
思
考
如
何
辦
理
，
勿
一
味
依
靠
政
府
補

助
，
可
甜
苦
用
人
力
、
物
力
資
源
辦
好
活
動
。
如
社
區
長
壽
俱
樂
部
、
媽
媽
教
室
採

會
員
制
收
取
會
簣
，
如
此
不
虞
經
費
不
足
，
亦
可
提
昇
活
動
放
果
;
而
辦
活
動
讀

考
慮
社
區
特
色
，
且
要
有
社
區
活
動
是
我
們
自
願
辦
的
，
不
是
為
因
政
府
行
政
命

A
A口而
辦
之
觀
念
。
(
高
雄
市
)

p
a
全
民
運
動
究
竟
為
社
教
單
位
抑
或
社
政
單
位
應
辦
之
業
務
宜
分
清
，
避
免
造
成
承

辦
單
位
困
擾
。
(
苗
栗
縣
、
新
竹
縣
)

月
L

教
育
局
和
社
會
局
對
全
民
運
動
考
核
標
準
差
距
大
，
究
竟
依
那
個
單
位
規
定
辦
理

?
(
苗
栗
縣
)

五
、
綜
合
性
建
議.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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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目
前
學
者
專
家
、
政
府
各
單
位
對
社
區
的
定
義
和
概
念
眾
說
紛
耘
，
社
區
居
民
的

社
區
意
識
凝
結
難
，
作
為
社
區
理
事
長
，
應
如
何
推
展
社
區
活
動
呢
?
(
宜
蘭

縣
)

2

目
前
對
社
區
發
展
的
宣
導
不
侈
，
尤
於
丈
宣
方
面
亟
待
加
強
，
俾
使
社
區
居
民
了

解
社
區
發
展
的
意
義
。
(
宜
蘭
縣
)

在
社
區
發
展
推
動
至
今
已
二
十
餘
年
，
目
前
各
社
區
能
發
揮
功
能
的
程
度
如
何
?
經

費
來
源
如
此
措
錯
9
.

文
如
何
辦
好
活
動
。
.
(
宜
蘭
縣
)

4
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初
期
，
政
府
民
眾
配
合
尚
佳
，
然
經
社
會
變
遷
，
居
民
的
社
區
意

識
愈
弱
，
對
社
區
活
動
配
合
意
願
低
，
將
社
區
發
展
視
為
政
府
的
事
與
己
無
關
，

造
成
社
區
各
項
工
作
推
動
困
難
，
如
無
經
費
即
不
傲
，
實
急
需
尋
求
激
發
民
眾
參

與
的
新
模
式
，
然
應
如
何
解
決
?
(
宜
蘭
縣
、
嘉
義
縣
)

丘
社
區
不
要
只
重
量
的
增
加
，
應
注
意
質
的
提
升
，
對
於
無
法
發
揮
功
能
或
不
必
要

的
社
區
應
裁
撤
。
(
宜
蘭
縣
、
苗
栗
縣
)

c
u
社
區
發
展
的
政
策
、
制
度
晶
晶
劃
太
過
理
想
化
，
基
層
實
際
推
動
困
難
，
理
想
與
貧

際
差
距
太
大
，
造
成
基
層
困
擾
，
而
致
推
行
不
易
。
(
宜
蘭
縣
、
新
竹
縣
、
苗
栗

縣

1

社
區
與
村
里
的
角
色
和
功
能
有
許
多
重
疊
處
，
造
成
諸
多
人
力
、
物
力
不
必
要
浪

贅
，
可
否
考
慮
將
兩
者
合
併
。
(
宜
蘭
縣
)

&
「
社
區
」
一
詞
的
定
義
，
各
單
位
定
義
有
所
不
間
，
如
社
政
單
位
、
國
宅
單
位
、

警
政
單
位
等
所
指
各
不
相
同
，
外
界
對
社
區
名
詞
運
用
亦
相
當
混
亂
而
常
有
濫
用

;
新
法
規
中
對
「
社
區
」
應
明
確
共
體
定
義
，
以
免
一
談
社
區
間
找
社
政
單
位
，

而
社
政
單
位
並
非
全
能
，
只
徒
增
作
業
困
置
，
無
法
解
決
實
際
問
題
。
(
臺
北

市

Q
a的
目
前
社
匿
名
稱
混
淆
，
我
國
社
區
發
展
在
古
代
井
田
制
度
及
旦
鄰
保
甲
等
已
有
，

只
是
名
稱
不
同
，
目
前
社
區
發
展
與
里
鄰
功
能
重
壘
，
乃
因
「
社
區
發
展
」
一
詞

為
一
外
國
移
植
的
，
造
成
基
層
困
擾
，
應
否
正
名
乎
?
政
策
開
始
已
錯
，
能
否
勇
於

改
正
，
社
區
配
合
里
鄰
亦
可
推
動
，
何
必
疊
床
架
屋
。
.
(
臺
北
市
)

m
社
區
工
作
項
目
龐
線
，
省
府
各
廳
處
局
分
工
宜
明
確
，
使
下
級
單
位
有
所
依
循
，

以
免
權
貴
不
飼
五
相
推
托
，
基
層
執
行
時
產
生
困
擾
。
(
嘉
義
縣
、
苗
栗
縣
)

立
社
區
發
展
年
度
考
核
評
鑑
項
目
多
，
每
項
皆
讀
做
貢
勞
民
傷
財
，
毫
無
彈
性
亦
無

必
要
，
只
造
成
承
辦
人
員
困
擾
，
與
實
際
差
距
甚
多
，
可
否
考
慮
廢
除
目
前
這
種

形
式
的
考
核
方
式
，
修
正
改
以
地
區
特
色
為
重
點
工
作
項
目
進
行
考
攘
，
考
慮
拔

鄉
項
目
不
同
，
以
發
揮
各
社
區
特
色
，
避
免
資
源
浪
費
。
(
宜
蘭
縣
、
嘉
義
縣
、

新
竹
縣
、
苗
栗
縣
)

立
省
府
社
區
考
該
以
縣
市
為
受
評
鑑
單
位
分
甲
、
乙
、
丙
、
丁
等
，
建
議
以
鄉
鎮
為

單
位
進
行
考
怯
，
以
符
實
際
狀
況
。
(
苗
栗
縣
)

也
省
府
每
年
社
區
考
核
評
鑑
結
束
後
，
基
層
社
區
業
務
也
告
一
段
落
，
如
此
只
重
型

式
表
面
，
實
浪
費
資
頓
，
也
無
法
真
正
發
揮
社
區
發
展
功
能
。
(
宜
蘭
縣
、
嘉
義

縣
叫
且
省
府
社
區
考
按
'
得
獎
社
區
獎
金
分
配
不
應
大
部
份
攘
給
縣
市
或
鄉
鎮
公
所
，
而

真
正
出
鎮
出
力
基
層
社
區
卸
只
得
小
部
份
，
應
考
慮
提
撥
適
當
比
例
金
額
給
社
區

，
以
鼓
勵
基
層
社
區
士
氣
。
(
宜
蘭
縣
、
新
竹
縣
、
茁
栗
縣
)

也
各
級
政
府
補
助
款
應
隨
物
價
指
數
而
調
整
，
不
要
只
維
持
現
狀
或
愈
來
意
少
，
且

社
區
自
籌
配
合
款
困
難
，
政
府
補
助
比
例
應
適
當
援
高
。
(
嘉
義
縣
、
苗
栗
縣
、

新
竹
縣
、
宜
蘭
縣
)

此
內
政
部
、
省
政
府
的
各
種
社
區
工
作
補
助
款
比
例
，
應
視
縣
市
、
鄉
鎮
財
源
狀
況

彈
性
補
助
。
(
苗
栗
縣
、
新
竹
縣
)

口
臺
北
市
議
會
刪
除
社
會
局
社
區
發
展
經
費
，
造
成
社
區
活
動
推
展
困
難
，
是
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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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只
重
視
里
鄰
不
重
視
社
區
?
還
是
意
味
對
社
區
發
展
成
果
功
欽
的
質
疑
。
.
如
果

議
會
認
為
社
區
發
展
無
繼
續
推
動
必
要
，
請
作
具
體
決
定
，
我
們
社
區
理
事
(
長

)
也
不
必
再
出
鎮
出
力
費
心
推
動
。
(
臺
北
市
》

何
必
美
國
某
些
地
區
某
社
區
發
展
的
各
項
經
費
是
由
社
區
中
有
房
地
產
登
記
者
繳
費
，

如
拒
繳
，
可
於
其
房
屋
買
賣
過
戶
時
扣
繳
'
而
貨
屋
者
由
房
東
繳
納
，
如
此
可
不

虞
缺
乏
經
費
，
國
內
可
否
如
此
做
?
(
臺
北
市
)

間
社
區
發
展
推
行
二
十
餘
年
，
中
央
及
省
政
府
只
知
嚴
格
要
求
地
方
政
府
，
而
非
有

按
協
助
地
方
辦
理
社
區
工
作
，
基
層
無
錢
無
專
才
，
請
上
級
單
位
擬
定
符
合
實
際

可
行
芳
案
解
決
。
(
嘉
義
縣
〉

羽
社
區
發
展
已
二
十
餘
年
，
社
區
範
圍
內
社
經
人
文
地
理
已
有
重
大
變
化
，
可
否
考

慮
重
新
規
劃
社
區
。
(
宜
蘭
縣
)

們
心
新
社
區
規
劃
氯
嚴
謹
，
勿
只
求
量
增
加
，
讀
善
加
運
用
各
方
資
源
發
揮
區
域
功
能

，
免
落
入
以
往
咐
卅
日
。
(
宜
蘭
縣
、
嘉
義
縣
)

泣
建
議
社
區
範
圍
以
一
村
且
為
限
，
如
二
、
三
村
里
合
為
社
區
，
各
種
問
題
叢
生
，

倒
如
生
產
建
設
基
金
，
等
息
分
配
或
上
級
補
助
款
均
分
等
皆
會
造
成
爭
議
。
(
苗
栗

縣
也
看
府
舉
辦
之
社
區
幹
部
訓
練
班
，
應
分
區
辦
理
或
分
縣
市
辦
，
並
應
以
星
期
天
為

主
，
以
免
影
響
受
訓
人
員
平
日
工
作
。
(
宜
蘭
縣
)

泌
省
或
縣
市
政
府
應
辦
理
理
事
會
幹
部
至
各
縣
市
或
縣
內
各
成
教
良
好
社
區
觀
靡
，

以
吸
取
各
方
長
處
，
收
激
勵
之
殼
。
(
新
竹
縣
、
苗
栗
縣
)

話
應
加
強
社
區
人
員
培
訓
，
並
考
慮
設
置
專
職
、
專
業
的
社
區
工
作
人
員
。
(
新
竹

縣
、
苗
栗
縣
)

恨
心
社
區
中
心
往
後
如
舉
辦
類
似
座
談
會
，
建
議
能
增
加
參
與
會
議
人
數
，
並
做
定
期

輔
導
。
(
宜
蘭
縣
)

訊
建
議
省
府
編
訂
社
區
發
展
實
務
專
番
，
內
合
法
令
與
實
際
做
法
或
範
例
，
社
會
工

作
員
人
手
一
助
，
以
利
社
工
員
服
務
社
區
、
推
動
社
區
工
作
之
參
考
。
(
苗
栗

縣
)

必
第
二
期
後
續
五
年
計
畫
即
將
結
束
，
往
後
社
區
工
作
重
點
為
何
?
中
央
法
規
米
訂

，
省
府
無
所
依
循
，
第
三
期
後
續
五
年
計
畫
預
算
、
內
容
要
如
何
編
列
?
縣
市
及

基
層
買
不
知
如
何
著
手
，
建
議
中
央
對
未
來
社
區
發
展
何
去
何
從
要
有
定
見
，
及

早
擬
定
方
向
，
以
便
基
層
人
員
工
作
有
所
遵
循
，
勿
至
燃
眉
之
急
匆
忙
決
策
，
陳

義
過
高
、
惘
顧
實
際
。
(
新
竹
縣
)

路
建
議
未
來
擬
定
第
三
期
後
續
計
畫
時
，
工
作
芳
式
考
慮
自
社
區
先
提
報
社
區
工
作

或
活
動
計
畫
，
經
上
組
審
核
後
認
為
可
行
，
再
來
執
行
，
可
避
免
造
成
基
層
負
擔

，
而
又
能
符
合
社
區
實
際
需
求
。
(
新
竹
縣
)

結

互
口
•• 

Agv 

社
區
發
展
是
政
府
與
民
眾
併
肩
努
力
，
以
協
同
改
善
社
區
璟
境
、
福
刑
生
產
、
精
神

文
化
，
使
社
區
發
展
與
國
家
建
設
結
為
一
體
的
過
程
;
臺
灣
地
區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歷

二
十
餘
年
，
其
對
國
家
建
設
與
民
眾
生
活
品
質
援
升
助
益
頗
多
，
惟
因
時
空
因
素
不
同
、

社
會
璟
境
變
遷
及
各
地
特
質
差
異
，
有
部
份
法
令
規
章
和
工
作
模
式
已
無
法
配
合
當
前
社

會
現
況
，
急
領
加
以
檢
討
改
進
，
以
符
實
際
。

為
使
社
區
居
民
意
見
及
社
區
基
層
工
作
人
員
業
務
執
行
困
難
能
具
貫
反
映
，
木
中
心

遨
深
入
基
層
社
區
，
以
座
談
會
方
式
，
邀
集
社
區
相
關
人
士
溝
通
意
見
，
亟
盼
所
灌
集
的

基
層
心
聲
與
實
務
工
作
難
題
，
能
做
為
政
府
規
劃
和
推
行
社
區
工
作
的
參
考
，
亦
祈
專
家

學
者
各
界
人
士
運
用
睿
智
卓
見
，
協
同
解
決
目
前
社
區
發
展
的
瓶
鼠
，
並
為
未
來
社
區
工

作
提
供
正
確
指
引
與
間
確
方
向
。

(
本
文
作
者
為
本
中
心
訓
練
組
研
究
員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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